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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南 省 商 务 厅

海南省商务厅
关于建立县域商业建设行动

项目储备库的通知

各市、县、自治县商务主管部门：

为全面贯彻落实《财政部办公厅商务部办公厅国家乡振兴

局综合司关于支持实施县域商业建设行动的通知》（商办建

[2022]18号，以下简称《通知》）精神，完善县域商业建设行动

项目管理，现将项目储备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储备原则

（一）系统谋划。储备项目应围绕商务部等 9部门办公厅

（室）印发的《县域商业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的工作

目标，聚焦战略布局、重点领域，应符合当地补齐商业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短板的要求，聚焦促进农村消费，对提高本地区

商业建设水平具有保障和支撑作用，立项后即可实施。

（二）突出重点。按照本区域商业规划，储备项目应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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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补齐农村商业基础设施短板、健全三级物流配送体系、引

导商贸流通企业转型升级、联农带农成效明显等。

（三）动态调整。储备项目应按照轻重缓急、成熟程度和

工作基础择优遴选，形成“纳入一批、完善一批、实施一批、

淘汰一批、补充一批”的动态管理机制。

二、项目入库条件

项目入库应由项目实施主体自主申报，纳入项目库的项目

应符合《通知》中“补齐县域商业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县乡村

三级物流配送体系、改善优化县域消费渠道、增强农村产品上

行动能、提高生活服务供给质量”等 5个支持方向，符合我省

关于县域商业体系建设的工作要求。具体如下：

（一）申报入库项目的实施主体应为注册地、纳税地在海

南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行业相关的经营资质和条件，

财务管理机构和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诚信守法经营的企业。

（二）申报入库项目的实施主体信用良好，在信用中国网、

中国政府采购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企业无重

大警告警示信息、无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等，

企业法定代表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的“失信被执行人”“重大

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申报主体无违法违规使用财政资金的

记录，不存在尚未判决的重大经济纠纷或诉讼，三年内未发生

重大质量、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等责任事故，未发生逃废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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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欠缴纳税款和社保基金等失信行为。申报项目未获得过同类

财政资金支持。

（三）项目建设符合当地国土空间规划，符合社会稳定、

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等标准和要求。

（四）入库要素包括但不限于：建设年度、项目名称、项

目地址、支持方向、建设类型、承办企业、总投资额、建设内

容、建设周期、实现功能等。（具体见附件）

三、项目入库流程

（一）建立储备库。市县区商务主管部门牵头设立市县储

备库。按支持方向分类。分别为：补齐县域商业基础设施短板

（A类）、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B类）、改善优化县

域消费渠道（C类）、增强农村产品上行动能（D类）、提高县

域生活服务供给质量（5类）。同一项目兼有几种类别属性，取

其最显著属性类别。海南省商务厅牵头设立省级项目库，对市

县储备项目合规性审查后予以入省级项目库。

（二）项目储备库动态调整。市县储备库随时对符合项目

进行储备；省级项目库常态开放，市县区可根据项目成熟程度

随时向省级项目库申请入库。海南省商务厅根据中央资金安排、

申请入库数量、工作任务时间安排组织第三方机构对申请入库

项目进行合规性审查，符合条件的项目予以入省级项目库。

四、项目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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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推进过程中，因故不适宜继续储备的项目，市县区商

务主管部门按程序将项目调出储备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商

务主管部门可直接调出项目储备库：

（一）项目实施期间，实施主体存在严重违规或违法经营

行为。

（二）项目实施主体发生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质量安全

责任事故。

（三）经调查核实，提供虚假材料等情况。

（四）经核查核实，项目存在重复支持，已获得过财政同

类资金支持。

（五）项目建设内容进行重大调整，但未及时按要求报告

调整事项。

（六）发生逃废债务、拖欠缴纳税款和社保基金等失信行

为。

（七）其他原因终止，不能继续实施项目。

五、有关要求

（一）严格把关储备项目。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加强对储备

项目管理，对入库标准和条件严格把关。入库的储备项目，要

立足于结构优化，突出可行性和超前性。

（二）做好系统管理工作。支持的项目将纳入商务部“县

域商业信息”平台管理。省商务厅主要负责平台信息审核，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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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商务主管部门明确专人，做好信息录入、审核、完善

更新等工作。

（三）做好日常跟踪管理。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坚持规范管

理，对储备库项目进行定期和不定期检查，及时掌握项目实施

进度，并做好登记，每月的 10号前将储备情况报省商务厅备案。

附件：海南省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储备项目库项目清单

海南省商务厅

2023年 10月 29日

（联系人：周海兰，联系电话：65309731）



附件

海南省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储备项目库项目清单

市县区：                                                                        填报人及联系方式：

序号
建设
年度

项目
地址

项目名称 支持方向 建设类型 承办企业
总投资额
（万元）

设施设备
投资额
（万元）

建设内容
（设施设备清

单）

拟奖补金
额（万
元）

建设
周期

实现功
能

示例 2024 xx项目 A/B/C/D/E 改造/新建 xxx企业 xx xx
xx年xx
月-xx年
xx月

xxx

备注：支持方向为补齐县域商业基础设施短板(A类)、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B类)、改善优化县域消费渠道(C类)、增强农村产品
上行动能(D类)、提高县域生活服务供给质量(E类)。同一项目兼有几种类别属性，取其最显著属性类别。


